
股付⽀付是近年来会计实务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

之⼀，本栏⽬将不定期就实务中常⻅的主要问题进⾏

探析。

本期问题  

当股权激励涉及多个环节时，以哪个节

点作为股份⽀付的授予⽇？ 

授予⽇是股份⽀付会计处理的起点。对于授予后

⽴即可⾏权的股份⽀付，授予⽇是股份⽀付确认的时

点；对于存在等待期的股份⽀付，授予⽇是等待期和

后续股份⽀付费⽤分摊的起算时点。此外，根据CAS

11第五条和第六条相关规定，对于以权益结算的股

份⽀付，计量基础均为授予⽇权益⼯具的公允价值。

因此，授予⽇的确定关系到何时开始确认股份⽀付成

本费⽤以及授予权益⼯具公允价值的计量问题。

具体来说，CAS 11第五条规定，“授予后⽴即

可⾏权的换取职⼯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⽀付，应

当在授予⽇按照权益⼯具的公允价值计⼊相关成本或

费⽤，相应增加资本公积。授予⽇，是指股份⽀付协

议获得批准的⽇期。”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

（2010）》进⼀步明确，授予⽇是指股份⽀付协议

获得批准的⽇期。其中“获得批准”，是指企业与职

⼯或其他⽅就股份⽀付的协议条款和条件已达成⼀

致，该协议获得股东⼤会或类似机构的批准。这⾥的

“达成⼀致”是指，双⽅在对该计划或协议内容充分

形成⼀致理解的基础上，均接受其条款和条件。如果

按照相关法规的规定，在提交股东⼤会或类似机构之

前存在必要程序或要求，则应履⾏该程序或满⾜该要

求。可⻅，股份⽀付授予⽇的确定需考虑两个主要因

素：⼀是企业与职⼯或其他⽅就股份⽀付的协议条款

和条件已达成⼀致；⼆是该协议获得股东⼤会或类似

机构的批准。

协议条款和条件达成⼀致，包括被授予⽅的确

定、授予权益⼯具数量的确定以及价格、⾏权条件的

确定等。例如对于预留的股份，若激励对象尚未确

定，或者激励对象能够获取的权益⼯具数量或价格未

能确定，均不能表明企业与职⼯或其他⽅就股份⽀付

的协议条款和条件已达成⼀致，故尚不能确定授予

⽇，⽆需进⾏股份⽀付会计处理。

获得股东⼤会或类似机构的批准，可能会涉及外

部机构的审批流程。根据授予⽇的定义和上述判断标

准，“批准”更强调企业内部审批和决策程序的执⾏

情况。对于在股东⼤会或类似机构的批准之后的政府

部⻔等审批流程，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⽌性规

定，预计最终获得批准不存在重⼤法律障碍的，可以

以股份⽀付计划获得公司股东⼤会或类似机构批准之

⽇作为授予⽇。

案例：

甲公司于2016年3⽉设⽴，实际控制⼈

兼总经理A认缴630万元，实缴540万元。

2016年4⽉，A设⽴了⼄企业，作为未来甲

公司员⼯激励的持股平台，并将尚未实缴的

90万元认缴出资额以1元/股转让给⼄企业。

2017年〜2018年，A陆续将其持有的⼄企业

股份转让给了实际的激励对象，实际激励对

象缴纳增资款后，⼄企业办理⼯商变更登记

⼿续。甲公司股权激励事项涉及下列环节：

(1)持股平台⼄取得甲公司股份的事项经股东

会审议通过；(2)股权激励⽅案的详细内容、

具体激励名单及数量，经总经理和股东会审

批通过；(3)持股平台与员⼯签订股权激励协

议；(4)员⼯缴款；(5)⼄企业已办妥⼯商变

更登记⼿续。授予⽇具体以上述环节中的哪

个时点为准？ 

结合确定股份⽀付授予⽇的两个主要因素分析，

甲公司股权激励事项所涉环节中，(1)和(2)两个环节

的完成，仅代表甲公司内部批准通过了股权激励⽅案

及名单，不代表被激励对象⼀定愿意接受激励。⽽协

议签定后,意味着甲公司已经与员⼯达成⼀致意⻅，

故应待(1)(2)(3)环节均完成，按照孰晚原则确认授予

⽇。⽽(4)与(5)环节完成与否并不影响上述两个因素

的判断，在确定授予⽇时⽆须考虑。

⼀、理论分析

⼆、具体问题


